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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

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25%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

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包括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同时在云

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0次，未出席0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

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

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70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

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

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声明日期：201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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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尹晓冰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6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6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

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

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

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

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

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25%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

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包括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同时在云

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0次，未出席0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

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

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70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

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

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声明日期：201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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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宁平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6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6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

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

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

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

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25%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

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包括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同时在云

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0次，未出席0次。 （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

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

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70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

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

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声明日期：201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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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华一新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6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6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

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

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

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符合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

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说明具体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

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

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25%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 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

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包括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同时在云

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11次，未出席0次。（未出席指未亲自出席且

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

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70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

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本提

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声明日期：201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4

—

01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

资成本，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需要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财务公司” ）发生存贷款等业务，由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提供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

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保险存贷款、票据贴现、资金结算、融资租赁、担保等金融服务。 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按照相关规定，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日均存款余额分别不超过公司或公司控股的

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金额5%，且分别不超过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额（剔除募集资金及财政专项资金）的50%；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

司日均存款余额占银行存款的比例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从财务公司取得的贷款占

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贷款总额的比例；公司（含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日均存款余额占

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不超过50%（含子公司）。

因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金集团” ）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受

同一母公司直接控制，因此财务公司与公司构成关联方关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规定，该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201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订立金融服务协议的预案》，审议时公司关联方董事田永、周强、赵

永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预

案将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将分别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一）企业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昆明市小康大道 399号云南冶金大厦三、十楼

注册资本：11.25亿元

法定代表人：董英

成立日期：2010年1月4�日

经营范围为：为成员单位提供财务和融资服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提供担保；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

易款项的收付；办理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办理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从事同业拆借。

（二）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人民币3,229,352,181.27�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37,650,

439.26�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148,572,626.72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47,474,825.2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

公司与财务公司同属冶金集团控股子公司。 冶金集团持有公司49.13%股权，同时持有财务公司80%股

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不适用）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提供财务、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代理保险存贷

款、票据贴现、资金结算、融资租赁、担保等金融服务。

（1）财务、融资顾问业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办理上述业务，财务公司收费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

的收费水平。

（2）结算服务

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结算帐户，并签订开户协议，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收款、付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算

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提供上述结算服务，财务公司收费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

业务的收费水平。

（3）代理保险业务

代理费按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标准收取，中国保监会没有规定的按同业水平收取，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

向其它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4）存款业务

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存款利率按照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基准存款利率

执行，同时也不低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提供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

（5）信贷业务

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融资租赁等资金融通业务。 公司

存放于财务公司的存款不得用于向冶金集团及公司其他关联单位提供资金用于委托贷款、委托投资等业务。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资金的利率，不高于公司在其它国内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利率，同时也不高于

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提供贷款的利率水平。

（6）票据承兑、贴现和接受担保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由公司、财务公司双方按照公允、公平、自主、自愿的原则协商办理，费率或利率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不高于同业水平执行，同时也不高于财务公司向其它公司提供同类业务的

收费水平。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拟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服务内容

根据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需求，由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提供财务、融资顾问、信用鉴

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代理保险存贷款、资金结算、融资租赁、担保等金融服务。

2.合同金额

2014年，公司在财务公司日均存款余额不得超过4.71亿元，公司各控股子公司若与财务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执行。

3.协议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六、防范关联存贷款业务风险的控制措施

1.公司委托了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审亚太” ）审核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

和风险状况。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

的情况，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符合该办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要求。 云铝股份2013年度与财务公司发生

存、贷款业务均没有超过存、贷款上限。

2.为保证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的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公司制定了《云南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在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通过成立存款风险防范及处置领导

小组，建立存款风险报告制度，及时取得财务公司月度报告和经审计年度报告，分析并出具存款风险评估报

告。 如出现重大风险，立即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制定方案；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办法；通过变现

财务公司金融资产等方法，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公司还可以不定期地全额或部分调出在财务公司的存款，以

检查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3.公司对公司及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在财务公司日均存款余额作了限制，明确规定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

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日均存款余额分别不超过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

金额的5%，且分别不超过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货币资金总额（剔除募集

资金及财政专项资金）的50%；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日均存款余额占银行存款的比例不

超过上一年度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从财务公司取得的贷款占公司或公司控股的子公司贷款总额的比例。

公司（含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存放在财务公司的日均存款余额占财务公司吸收的存款余额的比例不超过50%。

4.此外，公司将在存款业务期间，密切关注财务公司运营状况，除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外，将通过

不定期办理不同额度的存取款业务，以验证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不适用)

八、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

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各项指标均达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公司

控股的子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

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

渠道。 同时，公司作为财务公司的股东，享有其10%的经营利润，从而间接降低了公司的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3年年初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537,722,170.12元。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本次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取得了独立董事的认

可；独立董事认真审核相关资料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所有关

联董事在审议该事项时均回避表决；所采取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一、中介机构意见结论（不适用）

十二、其他（不适用）

十三、备查文件

1.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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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4年4月25日，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关联董

事田永、周强、赵永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一致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关于2014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将提交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2014年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方类型

及关联方名

称

交易

内容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交易内容

向关联方购买商品和提供劳务

2014

年预计

金额

（

万元

）

不含税

2013

年交易金额

（

元

）

不含税

占同类交易金

占同

类交

易金

额的

比例

（

%

）

2014

年预计

金额

（

万元

）

不含税

2013

年交易金额

（

元

）

不含税

占同类交易金

占同类

交易金

额的比

例

（

%

）

云南冶金集

团进出口物

流股份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3,327.53 29,985,655.31 0.24

购买商品

200 938,521.11 0.01

云南金吉安

建设咨询监

理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565.00 2,750,000.00 0.10

云南建水锰

矿有限责任

公司

销售

商品

923.00 233,782.13 0.00

租赁费

56.00 560,000.00 0.00

本公司向

其采购商

品

19.08 329,603.73 0.00

云南冶金昆

明重工有限

公司

本公司向

其采购商

品

294.90 16,165,848.32 0.13

云南源鑫炭

素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5,478.11 103,279,368.46 0.68

碳块

76,035.31 340,197,047.72 2.77

云南省冶金

医院

员工体检

费

35.00 580,920.00 0.00

云南冶金仁

达电脑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40.00 422,823.94 0.00

购买商品

6,985,970.67 0.06

云南冶金集

团金水物业

管理有限公

司

房屋租赁

120 1,825,520.00 0.01

接受劳务

36,000.00 0.00

昆明有色冶

金设计研究

院股份公司

销售

商品

828.00 185,114,857.67 1.21

向本公司

提供技

术

、

综合

管理等服

务

15,178.55 685,594,017.42 25.76

云南冶金建

设工程质量

检测中心

接受劳务

133.00 23,130.00 0.00

云南永昌硅

业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

商品

167.50 2,703,750.34 0.02

购买商品

4,000.00 47,507,692.37 0.39

云南永昌铅

锌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

商品

70,013.89 0.00

云南浩鑫铝

箔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8,700.00 31,054,494.65 0.20

云南文山斗

南锰业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

商品

871.00 6,887,866.66 0.05

昆明金瓯工

程造价咨询

评估有限公

司

向本公司

提供技术

服务

600,000.00 0.02

昆明冶金研

究院

2.00 13,214.17 0.00

接受劳务

4.00 33,805.00 0.00

本公司向

其采购商

品

142,400.00 0.00

昆明冶研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销售

商品

3,285,643.45 0.02

云南冶金集

团股份公司

第一分公司

销售

商品

5.00 44,899.82 0.00

向本公司

提供综合

服务

345 3,450,000.00 0.03

房屋租赁

230 2,299,992.00 0.02

呼伦贝尔驰

宏矿业有限

公司

销售

商品

159,056.61 0.00

合计

16,974.61 332,846,947.85 - 100,583.37 1,140,428,947.59

关联方类型及

关联方名称

与关联方

发生存贷业务

预计

2014

年交易金额

（

万元

）

2013

年交易金额

2013

年交易金额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

比例

（

%

）

云南冶金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向本公司提供贷款融资

70,000.00 160,000,000.00 2.56

向本公司提供贷款

、

融资租

赁支付的利息

4,897.20 25,530,420.24 4.64

向本公司提供贴现

100,000.00 310,000,000.00 4.95

向本公司提供贴现支付的

利息

3,250.00 9,380,633.34 1.70

本公司存款利息

200.00 2,811,116.54 14.54

融资租赁

50,000.00 30,000,000.00 4.17

合计

228,347.20 537,722,170.12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经济开发区创业大街9号

注册资本：13.15亿元

法定代表人：沈立俊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矿的探矿、冶炼、深加工及其伴生元素的综合回收、加工、销

售。 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外贸易（特控商品除外）；对外投资；矿山技术咨询服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

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总资产399,687.4万元，净资产131,682.03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55.06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呼伦贝尔驰宏矿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二）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48号

注册资本：166.67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正兴

经营范围：建设项目的经济评价；工程项目的投资估算、工程概算、预算、工程结算、工程竣工决算；工程招

标标底、投标报价的编制和审核；工程造价咨询以及提供有关工程造价信息资料。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总资产514.81万元，净资产289.76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613.29万元，净利润21.05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昆明金瓯工程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昆明冶金研究院（云南省冶金研究设计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冶金研究院（云南省冶金研究设计院）

住所：昆明市园通北路86号

注册资本：5,828万元

法定代表人：谢刚

经营范围：承接科学研究、工程设计、自动化、环境治理工程，矿产品、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金属合金及

化合物、金属材料、化工产品、矿冶及环保设备、电子产品、分析仪器等的生产及经营；技术咨询、中介、检测、培

训、承包、仪器设备维修与制作技术服务；餐饮；期刊出版；广告发布；承办会议，租赁。 兼营范围：珠宝加工与销

售、玻璃仪器加工，物业管理与经营、停车场管理与经营。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昆明冶金研究院总资产14,605万元， 净资产6,814万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9,

079万元，净利润4.75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昆明冶金研究院（云南省冶金研究设计院）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

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四）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住所：昆明市东风东路48号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强

经营范围：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承包；上述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销售、出口；外派实施上述工程

劳务人员；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总资产132,011.67万元， 净资产21,902.88万

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46,042.74万元，净利润3,871.74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

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五）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住所：呈贡县七甸乡

注册资本： 3,385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家贵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机电产品、百货、建筑材料、粮油及制品批发零售；房屋维修、家电修理；园艺植物种植

等。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总资产26,046,780.80万元，净资产 -13,

582,449.34万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7,450,925.44�万元，净利润 -2，350，638.34�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

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六）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金马镇

注册资本：9,564.32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周强

经营范围：生产7微米或薄于7微米规格的铝箔、光箔衬纸产品及其它铝箔产品，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总资产77,664.66万元，净资产68,111.67万元，2013年实现

营业收入63,884.58万元，净利润1.79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七）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云南省建水县临安镇南营寨

注册资本：6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运正

经营范围：锰矿石原矿采掘、冶炼；天然放电锰、电炉碳素锰铁、电解金属锰、硅锰、硅铁、冶金锰矿石、高锰

酸钾冶炼、加工、销售；矿（岩）棉板、矿岩棉毡、粒状棉等绝热保温不燃吸音材料的生产、加工、销售；钢材销售；

钢桶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矿（贵金属矿除外）购销。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142,034.88万元，净资产 40,031.80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62,535.21万元，净利润 -21,837.21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八）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北市区小康大道399号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俞德庆

经营范围：工业、民用、有色冶金工程的乙级资质监理，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冶炼工程监理甲级、项目

管理、技术咨询业务。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总资产1,810.87万元，净资产753.15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2,234.3万元，净利润85.56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

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九）云南省冶金医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省冶金医院

住所：昆明市人民东路王大桥

注册资本：602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羚

诊疗科目：预防保健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老年病、普通外科、妇科、计划

生育、小儿消化、小儿呼吸、眼科、耳鼻咽喉、口腔内科、口腔修复、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职业病科、临床体

液、血液、临床生化检验、临床免疫、血清学、X线诊断、心电诊断、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中医内科、针灸科、推拿

科等专业。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省冶金医院总资产1,955万元，净资产1,407万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496

万元，净利润 -3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医院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

可能性较小。

（十）云南文山斗南锰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文山斗南锰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砚山县平远镇

注册资本：36,196.3941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自义

经营范围：锰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建筑材料、五金、化工机械设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矿产

品、化工产品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仓储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和企业出口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文山斗南锰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248,186� 万元，净资产68,415� 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127,301万元，净利润 -33,824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文山斗南锰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

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一）云南冶金集团金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集团金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穿金路8号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伟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农副产品、汽车零配件的销

售；以下限分公司经营：住宿、停车场、车辆清洗。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冶金集团金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1,334万元，净资产439万元，2013年

实现营业收入1,500万元，净利润6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集团金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二）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北市区小康大道399号

注册资本：21,196.72万元

法定代表人：祁鸣

经营范围：经批准的国家配额管理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建筑材料，五金

交电，针纺织品，服装，旅游产品，百货，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不含管理商品），日用杂品，仓储、物流及

相关服务。 经贸部核定的一、二类商品和放开经营三定的一、二类商品和放开经营三类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及转

口贸易；物流服务；国际、国内货运代理业务；煤炭批发经营；农产品；粮食收购。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327,408.88万元，净资产30,420.98

万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593,102.93万元，净利润1,715.50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

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三）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住所：昆明市白塔路208号10楼

注册资本： 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温勇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程质量评估鉴定；建材质量见证取样检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咨询及相

关技术服务。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总资产240.28万元，净资产128.78万元，2013年实

现营业收入246.76万元，净利润13.16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

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四）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盘龙区龙泉路871号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田永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及零配件、线材、板材、带材、管材制品及辅助设备的生产与销售及科研、设

计、咨询服务；起重机械、水利机械制造；金属冶炼、压延加工及科研、设计、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普通货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原材料销售；房屋租赁；贰类汽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

修）；以下范围限分公司经营：咖啡豆的初级生产、加工、销售、出口。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总资产54,443.37万元，净资产10,3350.15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17,117.11�万元，净利润 -3,964.54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五）云南冶金仁达电脑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仁达电脑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穿金路8号

注册资本：7,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唐俊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子计算机维修及技术服务，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国家管理商品除外），

计算机网络工控技术及网络集成，家用电器，科教仪器，照像器材，现代办公机械，电脑打字及排版，名片制作，

装璜设计；（机房）防雷、消防、照明、通风、机电设备及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工程咨询、培训服务。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冶金仁达电脑有限公司总资产20,428万元，净资产5,664万元，2013年实现营

业收入10,496万元，净利润 -48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仁达电脑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六）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龙陵县龙山镇大坪子

注册资本：39,080.05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昌武

经营范围：硅产品及其附产品生产、销售；冶金用脉石英开采、销售。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61,774万元，净资产14,145万元，2013年实现

营业收入61,895万元，净利润 -5,352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七）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勐糯镇

注册资本：39,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华国

经营范围：铅锌矿及其附属产品、硫酸及其附属产品、硅铁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农副产品，修理业

务。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88,198.67万元，净资产为35,528.39万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为

30,766.08万元，净利润为2,431.58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八）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

住所：建水县羊街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5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强

经营范围：炭素、炭素制品及其原料生产、加工、销售；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其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购

销；日用百货、日用杂品销售。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总资产214,384.42万元，净资产51,000.00万元，2013年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九）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江大道9号

注册资本：17亿元

法定代表人：俞德庆

经营范围：冶金、化工、精细化工、电子、硅等新材料及新装备的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工程科学技术研

究，技术转让、咨询及技术服务、经营本院所（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院所（企业）自

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院所（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

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 业务。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390,225.38万元，净资产172,497.85� 万元，

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3,508.79万元，净利润 85.4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

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二十）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昆明市北市区小康大道399号冶金大厦3楼、10楼

注册资本：11.25亿元

法定代表人：董英

经营范围：为成员单位提供财务和融资服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提供担保；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办理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办理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

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资产322,935万元，净资产114,857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13,765万元，净利润4,747万元。

2.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3.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

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参见上述内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交易的定价政策：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达成交易协议。

2.定价依据：市场定价及协议定价。

五、有关交易协议的签署

公司日常经营中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不适用）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均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关联方发生的正常业务往来，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

营的需要，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降低成本，能够推动公司可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 的市场交易原则及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此类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符合本

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本次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取得了独立董事

的认可；独立董事认真审核相关资料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所列事项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发生的，上述

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

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九、备查文件

（一）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5日

（上接B077版）


